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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條重點(115年1月14日總統公布施行)
§1 立法目的；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2 主管機關中央為國科會；地方為地方政府；涉部會職掌為部會

§3 AI定義

§4 AI基本原則

§5 避免AI應用造成違法情事，高風險應用應標示，數發部應提供評估工具

§6 行政院應成立國家AI戰略特別委員會並訂定國家AI發展綱領

§7 持續推動AI與倫理教育

§8 鼓勵人才技術跨域合作與建立基礎設施

§9 寬列AI預算

§10 推動AI研發、應用及基礎建設

§11 扶持AI開發、訓練，並完備AI創新實驗環境

§12 推動國際合作、公私協力

§13 提升AI可利用之資料品質、數量，維繫國家多元文化價值及維護智財權

§14 政府於AI研發及應用過程應保護個人資料

§15 政府應運用AI保障勞工權益，就AI利用所致之失業者應輔導就業

§16
數發部應推動AI風險分類框架，並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規範；
並協助產業自訂指引。有§5違法情事者，應依法令限制或禁止

§17
政府應就高風險AI應用明確責任歸屬並建立救濟補償機制。
應用前不適用，但在實際環境測試，或提供產品服務時，不在此限

§18 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2年內完成法規調適或行政措施之改進

§19 政府公務使用AI應完成風險評估、訂定內控規範

§20 公布日起施行

§5 標示高風險AI應用

§6 成立AI委員會、訂定國家發展綱領

§10 推動AI研發、應用及基礎建設

§16 風險管理規範與指引

§18 2年內完成法規調適

§19 政府使用AI內控規範

重點條文

• 數發部會同國科會、衛福部、教育部、
行政院人權處、性平處3個月內完成性別、
人權、兒少影響評估

• 政府機關使用AI應於6個月內完成風險評
估、1年內完成訂定內控規範

• 教育部應於6個月內公告人工智慧使用和
學習指引

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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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AI戰略特別委員會規劃

委員

政務委員及相關
機關首長或代表

數發部、國發會、教育部、
經濟部、衛福部、勞動部、
文化部、交通部、金管會、
法務部、督導法務政務委
員、國科會科技辦執秘

學者專家、人工
智慧相關民間團
體及產業代表

直轄市及縣(市)
首長

執行秘書

行政院政務委員
兼
國科會主任委員

召集人
行政院院長

副召集人
行政院副院長

含召集人、
副召集人

依《人工智慧基本法》第六條規定，行政院應成立國家人工智慧戰略特別委員會，協調、推動及督導
全國人工智慧事務，並訂定國家人工智慧發展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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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部會整體作業規劃

國家人工智慧發展綱領

法規調適及業務檢視
(由行政院「數位政策法制協調

專案會議」統籌協調)

共通性創新與人培

風
險
管
理

（國家人工智慧戰略特別委員會）

AI教育

人培與
基礎設
施

扶持與
獎助輔
導並公
告成效

國際合作
公私協力

勞動權益

創新實
驗環境

確立我國AI發展之核心價值，並指導各部會推動AI發展，確保技術創新、產業發展、社會福祉與人權保障之平衡

資
料
治
理

Step1

盤點AI
應用情
境

Step2

識別
風險

Step3

評估
風險

Step4

應對
風險

產業自律規範或指引

政府機關內控規範

AI風險分類框架
評估驗證工具

建立資料開放、共
享及再利用機制

各機關會商個資會
將個資保護納入相

關措施

促進資料創新利用發展
條例草案
隱私強化技
術應用指引

目的事業風險管理規範

高風險AI應用：
1.明確標示注意事項或警語
2.明確責任歸屬並建立救濟

補償保險機制

生成式AI
著作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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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後續推動重點

推動AI風險分類評估(短期)

• 數發部已會同相關機關公告兒少、人
權、性別影響評估報告

• 數發部發布「AI風險分類框架」協助
各部會針對各領域進行風險評估

• 各機關須完成內部AI應用的情境盤點
與風險識別

建立政府內控管理機制
建立資料治理機制(中期)

• 各機關須依風險落實
應辦之內控措施

• 訂定「促進資料創新
發展條例」

產業風險評估
與產業指引(長期)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於2年內視風險管理
之需要，訂定風險管理
規範，並協助產業訂定
指引

打造人工智慧之島為我國重要目標，各部會應透過業務執掌與政策推動，
在兼顧風險管理及保障人權下，確保臺灣在AI浪潮中提升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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